
试用期是指包括在劳动合同期限内， 劳动关系还处于非正式状态， 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是否合格进行考
核，劳动者对用人单位是否符合自己要求进行了解的期限。 法律之所以规定试用期，目的是为了让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之间在一定期限内相互了解，然后自行选择是否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一个阶段。

可是，在实践中有个别用人单位除了采取延长试用期这一方法来降低用人成本外，还利用劳动者对于法
律规定不甚了解的弱点把试用期当成“白用期”，或者在试用期内任意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支付极低的工资报
酬。 以下案例，分别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拥有的4项权利，一旦遭受侵害可以依法进行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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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读者胡女士向本报反
映，她是物业公司的一名保洁员，
去年9月在工作时被撞伤。 目前，
她已获得肇事者支付保险赔偿。
她想知道自己能不能认定工伤并
获得工伤待遇。

胡女士说，她今年62岁，尽管
肇事者已经赔付， 但她还需要后
续治疗和检查，因此想认定工伤。
可是， 物业公司说她已超过退休
年龄，不能认定工伤。如果肇事者
的赔偿金额足够， 公司就不赔偿

她了。
胡女士想知道： 公司的说法

对不对？

法律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人

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因第三人
造成工伤的职工或其近亲属，从
第三人处获得民事赔偿后， 可以
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37条的规
定， 向工伤保险机构申请工伤保

险待遇补偿。也就是说，劳动者受
第三人造成的工伤可以获得 “双
赔”。 本案中，胡女士已超过退休
年龄， 已经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劳
动者， 其与物业公司之间不能形
成劳动关系， 双方之间签订的用
工合同应当属于劳务合同。因此，
其不能按照上述规定享受工伤待
遇。 针对胡女士这种情况，《民法
典》 第1192条规定： 提供劳务期
间， 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提供劳
务一方损害的， 提供劳务一方有

权请求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也
有权请求接受劳务一方给予补
偿。接受劳务一方补偿后，可以向
第三人追偿。因此，胡女士可通过
民事赔偿途径获得救济， 物业公
司应对其应当获得赔偿部分的差
额进行补偿。

由此来看，作为“银发”打工
者， 在其受到事故伤害后不必走
工伤认定、 劳动仲裁这样的维权
道路，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

李德勇 律师

超退休年龄劳动者上班时受伤算不算工伤？

试用期内劳动者有哪些权利？
编辑同志：

1990年2月，年逾40岁的我收
养了一名弃婴。 虽然没有办理过
登记手续， 但彼此一直在一起共
同生活，亲友、邻居也都认可。 两
个月前， 在一家公司上班的养子
因工身亡后， 作为养母的我曾多
次要求领取工伤抚恤金， 但一再
被拒绝。

对方的理由是：《民法典》第
一千一百零五条规定：“收养应当
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
记 。 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
立。 ”而我与养子并未登记，故收
养关系至始不成立， 我没资格享
受相关待遇。

请问：这样的理由成立吗？
读者：蒋玉芳

蒋玉芳读者：
对方拒绝支付工伤抚恤金的

理由不能成立， 你有权获取这笔
费用。

一方面， 你与养子之间的收
养关系同样为法律所认可。

虽然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
的《民法典》第一千一百零五条有
着上述规定， 但是，《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民法典〉时间效力的
若干规定》 第一条规定：“民法典
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
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
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
有规定的除外。 民法典施行前的
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
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
件， 适用民法典的规定， 但是法
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

本案中， 你收养弃婴的事实
发生在1990年2月， 而最高人民
法院于 1992年 3月 26日发布的
《关于学习宣传贯彻执行 〈收养
法〉 的通知》 第二条规定： “收
养法施行前发生的收养关系， 收
养法施行后当事人诉请确认收养
关系的， 审理时应适用当时的有
关规定……”

此外， 最高人民法院于1984
年8月30日发布的《关于贯彻执行
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四条第28项则规定：“亲友、群
众公认， 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
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
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
养关系对待。 ”

与之对应， 由于你收养弃婴
发生在1990年2月，与养子之间的
关系已为亲友、当地群众所认可，
彼此一直共同生活，所以，该收养
关系应受法律保护。

另一方面， 你有权享受养子
工亡抚恤金待遇。

《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
第（二）项规定：“供养亲属抚恤金
按照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发
给由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
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亲属。 ”
即抚恤金是指职工因工死亡后，
按照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发
给由该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
源、 无劳动能力的亲属的维持基
本生活等费用的补偿。

对于哪些人是职工供养亲
属， 《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
围规定 》 第二条 、 三条分别规
定： “本规定所称因工死亡职工
供养亲属， 是指该职工的配偶、
子女 、 父母 、 祖父母 、 外祖父
母、 孙子女、 外孙子女、 兄弟姐
妹。 ……本规定所称父母， 包括
生父母、 养父母和有抚养关系的
继父母”， “工亡职工父母男年
满60周岁 、 女年满55周岁的 ”，
可按规定申请供养亲属抚恤金。
该规定与你的情形是一致的。

廖春梅 法官

权利1
获得工资报酬权

小霞大学毕业后与某医药公
司签订了为期1年的劳动合同 ，
其中约定试用期3个月， 工资每
月2000元； 正式录用后， 月工资
3000元。 入职3个月后， 小霞因
故辞职， 同时向劳动争议仲裁委
员会提起申请， 要求公司支付两
个月试用期的工资差额800元 ，
以及超出试用期工资与转正工资
之间的差额1000元。

仲裁委审理后， 裁决支持了
小霞的请求。

点评
试用期是劳动者从求职到成

功入职的关键一环。 在此期间，
劳动者依法享有获得劳动报酬的
权利。

对此， 《劳动合同法》 第七
条、 第二十条分别规定： “用人
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
立劳动关系。” “劳动者在试用
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
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
工资的80%， 并不得低于用人单
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此外， 试用期间不能超过法
定期限。

《劳动合同法》 第十九条规
定： “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
不满一年的， 试用期不得超过一
个月； 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
满三年的， 试用期不得超过二个
月； 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
期限的劳动合同， 试用期不得超
过六个月。 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
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以
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
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限不满三个
月的， 不得约定试用期。 试用期
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 劳动合
同仅约定试用期的， 试用期不成
立， 该期限为劳动合同期限。”

本案中， 医药公司与小霞约
定正式录用后每月工资3000元 ，
该公司应按照每月2400元的标准
支付小霞试用期的工资报酬。 另
外， 劳资双方在1年期的劳动合
同中约定了3个月的试用期 ， 已
超过法定试用期限 ， 故应按照
3000元的标准支付小霞第三个月
的工资。

权利2
享受社会保险权

经过严格的考核， 刘某被一
家食品公司录用。 进入工作岗位
后 ， 公司告知刘某其月工资为
2600元， 但要试用3个月 。 入职
两个月之后， 刘某向公司提出要
求， 希望能够为他缴纳社会保险
费。 可是， 公司以试用期未满为
由拒绝了刘某的请求。

无奈， 刘某通过劳动争议仲
裁及诉讼程序， 要求与公司解除
劳动关系， 并要求公司向其支付
离职经济补偿金 。 法院经过审
理， 判决公司支付刘某解除劳动
关系经济补偿金2000元。

点评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八条

规定： “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 ， 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 （一） 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
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
（二） 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的； （三） 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
社会保险费的……”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六条
规定， 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
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
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根据以上法律规定， 及时为
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
的法定义务。 本案中， 公司未为
刘某缴纳社会保险， 存在不履行

法定义务的行为， 刘某据此提出
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公司支付经
济补偿的要求， 符合法律规定。

权利3
拒绝解约权

2020年12月， 小孙应聘到一
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工作， 双方签
订了3年期限的劳动合同， 其中
试用期为5个月 。 一个多月后 ，
由于公司经营状况不佳， 小孙在
试用期未满便收到了公司解除劳
动合同的决定， 理由是小孙 “不
符合录用条件”。

小孙认为，试用期尚未结束，
其业绩欠佳是受市场行情影响，
并非其工作能力低下。因此，他要
求留任，但多次交涉无果。

无奈， 小孙起诉到法院， 请
求法院撤销公司的解聘决定。 法
院经审理， 判决公司继续履行与
小孙的劳动合同。

点评
试用期内， 用人单位动辄就

炒员工 “鱿鱼” 的做法是一种明
显的违法行为。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
规定， 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
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用人单位可
以解除劳动合同。 该规定虽然赋
予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权
利， 但是， 该权利的行为是有条
件限制 ， 用人单位不可任意为
之。 如果用人单位不能提供劳动

者不符合录用条件的证明就解除
合同， 那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 第十三条规定， 因用
人单位作出开除、 除名、 辞退、
解除劳动合同、 减少劳动报酬、
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
生劳动争议的， 由用人单位负举
证责任。 本案中， 因公司不能提
供证据证明小孙存在不符合录用
条件的情形， 所以， 法院判决公
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权利4
要求确认劳动关系权

谭某经试用合格后正式入职
一家广告公司工作， 期间双方签
订了为期一年的劳动合同。 合同
期满后， 广告公司又与孙某续签
订一份为期一年的书面劳动合
同。 该合同再次届满之时， 公司
提出再签订一份一年期的劳动合
同。

而在此时， 谭某要求公司与
他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公
司则明确予以拒绝。 于是， 谭某
将公司告到法院。 法院经审理，
依法确认双方之间存在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关系。

点评
《劳动合同法》 第十四条规

定：“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是指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无确定终
止时间的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协商一致， 可以订立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 有下列情形之
一，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
立劳动合同的， 除劳动者提出订
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 应当订
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
（三）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 且劳动者没有本法第三十
九条和第四十条第 （一） 项、第
（二）项规定的情形，续订劳动合
同的。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
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
同的， 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
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

本案中， 谭某与公司已经连
续订立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这时， 双方已经符合订立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 公司无权
拒绝。 张兆利 律师

收养孤儿没办登记手续
养母能领工亡抚恤金吗？

邰怡明 插图


